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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那瑪夏區國土計畫說明與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0月 7日（星期一）下午 2點 

貳、 地點：那瑪夏區公所圖書館二樓會議室        

參、 主持人：廖科長益群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錄：劉虹妙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達卡努瓦里里長： 

1. 青山部落由達卡努瓦部落劃分出來，原民部落目前不到

15戶，人數統計 50個人以上，若加上漢人約 80戶，目

前圖面上遺漏沒有規劃到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下稱農

四)範圍內，對他們的居住保障受到影響。 

2. 部落最近常收到水保局罰款，因為我們建物已經不敷使

用，我們部落從幾百個人到現在已經 1800人，所以居民

才到台 29線附近建築，但就是面臨罰款問題，而我們只

是想給我們的子孫有個安身立命的居住地。 

（二） 瑪雅部落區代表孫榮貴： 

1. 上次第一次來辦理國土計畫說明會時也曾講過，建議瑪

雅部落的平台在舊部落部分也放入農四規劃，但今天市

府的報告模擬劃分並無放在裡面。目前那邊有一百多戶，

而且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來台的時候就已經有建地，建

議市府單位將這裡納入農四規劃。 

2. 另外一個在瑪雅部落西方往北處亦有好幾個住戶。那邊

地勢平坦，只要 15戶的聚落是否可以納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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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瑪雅部落會議主席： 

1. 希望市府可以來跟我們部落面對面溝通，政府單位本來

就是來幫我們而非找我們麻煩的。像補辦增劃編原住民

保留地申請流程，只有以 77年 2月 1日前已耕作迄今、

77年 2月 1日前有租約及 77年 2月 1日前因林務局判定

違法者等 3項核予申請資格條件，但地上無農作物及契

約以外的土地等 9項被駁回。原住民轉型正義要還我們

土地，但卻被林務局、觀光局及農業局，針對我們開罰，

應該來部落聽聽我們意見，尊重我們原住民。 

（四） 代理區長： 

1. 目前農四規劃中好像未將錫安山劃入？目前被劃設在國

土保育地區第 1類、第 2類(下稱國保一、二)，是否表示

那裡無法居住？ 

2. 族人的問題都是居住用地已飽和，期待在這次的國土計畫

上可以解套，目前我還看不到如何達到青年返鄉。我們以

前住在達卡努瓦部落才幾百人，現在已經一千多人。 

3. 市府規劃團隊沒有給簡報書面資料，應該要有清楚圖片資

料給部落及公所，便於了解我們區整個劃分狀況、各功能

分區比例分配及哪些地方是可以居住的；另去年提出台

29線周邊比較平緩坡度的地區是否有可以居住的空間？ 

4. 簡報中方案二提到國保一要變成農四這部分，經原住民族

主管機關是指原住民族委員會嗎？認定符合原住民族傳

統習慣的農業建築傳統祭祀祖靈聖地這部分，得經部落同

意後，是由哪些人決定才有代表性？以及國保一、國保二

依據方案二劃成農四的還需經過部落會議同意，還是主管

機關先同意再經過部落會議同意，然後再送直轄市縣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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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訂定土地管制使用規則，這樣的時間很長，依族人的角

度來看，好像是在玩文字遊戲。 

5. 有關於建築物簡化的部分，不管是蓋入口意象要有這個依

照建築法規，申請雜項執照，原鄉偏遠建築師比較沒有那

麼願意來，所以建築法規對於我們是非常困難，而這個法

規對於我們是非常大的福音，建造就不會那麼困難了，那

高雄市政府是否可以訂定？ 

（五） 達卡努瓦部落居民： 

1. 針對居住飽和問題，想問原民會我們對台 29線周邊用地

有沒有解套的方式？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青山部落有沒有劃入農四範圍部分，因市府規劃單位不是

對現地很了解，以及不確定市府城鄉單位作業時是否有橫向

與原民單位溝通，這部分需要請市府城鄉單位再跟原民單位

去做個比對。 

（二） 未來的幾年市府規劃劃設農四一定要到部落去說明，今天

是讓大家更清楚知道國土計畫便於著手準備，到時候比較好

與市府反應現況，讓符合農四條件範圍不再有遺漏。 

（三） 去年提到的台 29線附近到底可不可以規劃進去農四範圍，

因今天市府的說明是一個模擬示意圖，實際規劃之後還會再

跟各位做一個溝通，以及比對是否跟現場有出入。 

（四） 因為今年原轉會有針對農四劃設條件作討論，所以內政部

有找本會去再重新再談，因此農四劃設條件又多了兩個方案。

而目前看到市府的示意圖，應該是只有用原先方案先行模擬

套繪劃設，未來市府會再跟部落說明後，視部落現地情況加

強其他方案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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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流程部分，可能是不同地區

的林管處在審認和作法略有不同，後續我們再去做相關的了

解，讓林務局再去跟當地轄管的林管處做確認。 

（六） 國土計畫不是只有處理住宅的問題，它涉及的層面非常的

廣，還包括農林產銷等，所以在處理這些的事情這時候，包

括裡面的農業設施、產業是什麼等這些部分都應該做更細緻

的規劃。但因為內政部之前的法定時間需兩年完成，這時間

讓市政府很難去做到每一個很細的規劃，拜託規劃單位真的

每一個原鄉、每一個部落去了解一下。 

（七） 本會後續會研擬將原住民族傳統習慣之農業、文化設施、

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等使用，與內政部洽商納入使用管制規

則，以符合族人的土地使用需要。 

（八） 現有農四劃設條件三個方案如果還是有部落族人居住使

用的土地劃不進來，還有一人一生一次申請同意作住宅使用

的方案，但這是有限制的，是自己居住而非用於買賣交易。 

（九） 如果是國土計畫法施行前已經有建物，但被劃在國保一、

二，本會未來會與內政部洽商在管制規則機制規範，讓族人

可以去做住宅使用的許可。 

（十） 以新竹縣政府依據建築法第 99-1條關於授權縣市政府可

以另訂簡化建管規定的案例，過程中本會跟新竹縣政府建管

單位及原民單位共同努力也獲得內政部的認可，最終由縣府

擬定，報請內政部核定。故簡化建管的規範可因地制宜，並

建議各縣市政府建管單位能朝此方向進行訂定，以解決目前

原住民族地區建管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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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一） 去年在劃分的時候是還沒有青山部落這部分，我們回去會

再作確認。 

（二） 瑪雅舊部落部分，是在民權國小的上方 100戶的部分左右，

那個部分其實已經有劃入，是在瑪雅部落北方，目前已經有

劃成城三跟農四。 

（三） 有提到台 29沿線，族人都可以透過部落把這些意見蒐集

起來交給市政府，再請族人提供給我們相關的資料，我們再

去補規劃進來，以符合族人的需求。 

（四） 錫安山應該是山坡地的丙建，之後依當地環境條件應該是

在國保區，但丙建地仍可維持自已原來既有權利及使用。 

（五） 關於居住用地用地飽和的問題，高雄市國土計劃是一直被

國土計劃法壓著前進的，沒有辦法對高雄的每一塊土地做詳

細的調查做細部的規劃，所以我們現在的階段是把現有能看

到的讓它在原民地區可以合法化。 

（六） 今天本局簡報呈現只是示意圖，並不是定案，目前是以方

案一去模擬範圍，下一個階段是要走方案一、二、三都可由

部落的意見做決定。如果部落真的對居住用地有很大的需求，

可以用方案三的方式透過鄉村地區整理規劃方式或是擬定原

住民特定區域計畫，來做土地的詳細規劃，針對安全平坦的

土地去做適度的擴大。 

（七） 去年來公聽會的時候是有提供區公所這邊部落部分的模

擬。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去整理那瑪夏區整個大部落的圖，

但因為我們這個階段就是示意圖，所以精度較差沒能看得很

清楚，我們會後會再提供。 







高雄市那瑪夏區 國土計畫部落意見蒐票及說明

簽到冊

一丶 時間：109年10月7日下午2時00分至4時00分

二、 地點：那瑪夏區公所2棲會蟻室（而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230 號）

三、出席人員／單位：

出席單位 職稱 姓名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

規劃推動辦公室 ；釒虎










